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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桃園榮譽國民之家 

保管住民重要財物作業實施要點 

 
 

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桃園榮譽國民之家(以下稱本家)為維

護住民權益，落實服務照顧，因應其財產安全需求，代為保管重

要財物及臨時支用金，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機構保

管第一類退除役官兵重要財物作業原則，訂定本要點。 

二、服務對象： 

(一)單身無依住民，不能管理其財物或其財物自行保管有安全顧慮

者。 

(二)住民因特殊原因，其財物保管有安全之虞者。 

(三)住民親友委託保管金額，供住民臨時支用者。 

三、保管財物項目： 

(一)重要財物： 

1、新臺幣、外幣、有價證券(股票、基金、權證等)、支票、本票、

定存單、禮券。 

2、金、銀、寶石及其飾品。 

3、存摺、金融(信用)卡、房地產權狀、重要合約與文件及重要身

分證件。 

(二)臨時支用金：現金或其存摺及印鑑章。 

四、本家執行財物保管作業，編成「保管」、「稽核」、「會計」及「出

納」四組，執行權責事項，如附件一。 

五、保管事由： 

(一)住民因病或其他特殊事故，對其所有之重要財物不能妥善管

理，得依其委託辦理財物保管。住民親友委託保管金額供住民

臨時支用者，亦同。 

 (二)本家住民單身或親友不明，未受監護或輔助宣告，突發不能處

理自己事務之情形，為確保該住民權益及日常所需不中斷，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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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得評估實際情形，依本要點協助辦理其財物保管。 

六、保管作業程序： 

(一)重要財物部分： 

1.申請人應填寫保管住民重要財物申請表(附件三）；親將申請保

管之財物，交由堂長當場點收密封於住民財物託管袋(附件

二)，雙方並應於密封處蓋章封存。堂隊並應簽核製作重要財物

登記卡（附件四）及重要財物收據（附件五）。重要財物收據一

式三份，第一份申請人收執，第二份堂隊收執，第三份秘書室

出納收執。 

2.堂長接收保管之財物，應交秘書室出納人員移至本家租用之銀

行保管箱存管，異動時亦同。 

3.申請人財物屬金、銀、寶石及其飾品等之物品，堂隊點收時應

秤其物品之重量，註明物品之種類，並將物品拍照留存於重要

財物收據(附件五)背面，簽會稽核小組憑辦。 

4.各堂隊應將重要財物申請表(附件三)、登記卡(附件四)、收據

(附件五)及相關文書建檔備存。 

5.保管住民重要財物，主計室應依中央政府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

度之一致規定進行帳務處理。秘書室出納人員應建立重要財物

登錄簿（附件六），詳實登載，彙集建檔成冊，完成帳籍作業。 

6、重要財物保管流程，如附圖一。 

(二)臨時支用金部分：  

1、住民單身或親屬不明，未受監護或輔助宣告，突發不能處理

自己事務之情形，為確保該住民權益及日常所需不中斷，堂隊

得評估實際情形，填寫保管住民臨時支用金使用證明(附件

七），完成簽核程序，據以協助住民支應相關必要費用。 

2、住民因現金(存摺)委託堂隊保管，欲申請臨時支用金作為日

常領用或協請堂隊支付相關費用，應填寫臨時支用金委託書

(附件八)，完成簽核程序據以辦理。住民親友委託保管金額供

住民臨時支用，填寫臨時支用金委託書(附件九)者，亦同。 

3、各堂每月 5日前於系統下載上月「保管住民財物保管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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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併同當月「保管住民現金收支明細表」、「保

管住民存摺款項提存異動表」、「提領申請單」與黏貼憑證，

會政風室、秘書室稽核，簽陳主任核閱建檔備查。 

4、臨時支用金託管流程，如附圖二。 

(三)堂隊完成作業程序後，應即於「安養養護管理資訊系統/服務對

象財物管理」完成登載。相關保管住民重要財物相關之表單、

紀錄、報表等資料，應按年度列管且列入移交，並保存十年。 

七、財物保管方式： 

(一)重要財物：完成保管作業程序之財物，堂長應與秘書室出納人

員完成財物交接，移入本家租用銀行保管箱保管。 

(二)臨時支用金：現金(密碼)、存摺、印鑑章分別由專人保管。 

1.現金存放，以新臺幣五千元為限，並以一人一袋方式存放堂隊

保險櫃，由堂隊幹事保管。 

2.存摺由堂隊社工保管。 

3.印鑑章由堂長保管。 

八、臨時支用金提領程序： 

(一)臨時支用金提領，堂長應審查是否與授權委託項目(或個案事實

所需)相符，每次支用應詳細逐筆登載於系統「保管住民現金收

支明細表」 (附件十)，並將相關單據或證明文件黏貼於該表。 

(二)住民提領臨時支用金，應填寫申請單(附件十一)，由本家依審

核權限辦理(附件十二)；住民支用單筆項目金額亦同。存摺款

項提存異動，應依其支用用途及數額，逐筆登載於系統「保管

住民存摺款項提存異動表」(附件十)。 

 九、發還程序： 

(一)申請領回保管財物(臨時支用金)，應由申請人填具發還重要財

物申請表(附件三)，完成審核確認後，由堂隊（秘書室出納人

員）辦理點交發還事宜。 

(二)點交發還之保管財物(臨時支用金)，經雙方查對無誤後由申請

人簽收，並由堂隊取回原保管收據拍照存證，完成保管現金收

支記錄表(附件十)最後登載作業。申請人遺失原保管收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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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書立切結代替。 

(三)住民亡故，其保管財物之點交發還，以原申請人或列冊登記之

親友為主要發還對象，並依前款辦理。  

十、保管移轉： 

(一)住民移轉或改調其榮民醫療或安養等機構，原保管財物之堂隊

應通知住民，將保管之財物詳細列冊密封，完成保管住民進(退)

住其他機構交接表(附件十三)，併同保管住民重要財物登記卡

(附件四）影本及保管現金收支紀錄表正本(附件十)，盡速簽

核函送移轉或改調之機構，辦理保管財物移轉，並將辦理資料

影附留存。 

(二)前目住民移轉至榮民醫療機構就醫，未逾三個月以上，不辦理

保管財物移轉。住民健癒出院者，堂隊應盡速通知醫院辦理財

物移轉，賡續依規定辦理財物保管事宜。  

(三)住民調撥其他堂隊時，原保管財物之堂隊應通知住民，將保管

之財物，併保管住民重要財物登記卡(附件四）、收據(附件五）

及保管現金收支紀錄表(附件十)盡速簽核移交接收堂隊，並將

資料影附留存。 

十一、內部稽核： 

(一)重要財物稽核人員，應定期（上、下半年）及不定期對保管財

物實施查核，並將查核結果作成稽核紀錄(附件十四)，簽核建

檔備查。秘書室出納人員應按月將重要財物保管數量與各堂隊

核對，並將結果簽陳核閱。 

(二)臨時支用金稽核人員，應定期(每月) 及不定期查核堂隊保管現

金收支紀錄表(附件十)及臨時支用金保管情形，將查核結果作

成稽核紀錄，簽核建檔備查作成紀錄。 

(三)稽核人員得隨時依財物保管申請人請求，會同有關人員檢視財

物保管情形，並製作財物清點紀錄(附件十五)備查。 

十二、特別規定： 

(一)單身退除役官兵亡故，秘書室出納及堂隊應將保管之財物，依

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亡故榮民殯葬事務作業要點、退



5 
 

除役官兵死亡無人繼承遺產管理辦法及退除役官兵死亡無人

繼承遺產管理作業程序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本家員工不得與住民有借貸行為，並嚴禁私下受託保管住民財

物（三等親以內者除外），違者視情節輕重，依公務人員考績

法及其施行細則、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職員獎懲作業規

定懲處，若有侵吞情事發生，移送司法機關究辦。 

(三)堂長執行財物保管業務，應依「安養養護管理資訊系統-服務對

象財物管理」辦理登鍵，並由輔導組辦理財物保管稽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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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榮譽國民之家保管住民重要財物編組權責表 

區分 類別 編組 權責 

保
管 

輔導組組長 

堂長 
申請保管及發還簽核作業。 

稽
核 

政風室人員 

秘書室主管 
監督、稽查之任務。 

會
計 

主計室人員 帳籍作業。 

一 

重
要
財
物 

出
納 

秘書室出納人員 收付、存管。 

保
管 

輔導組組長 

堂長 

保管及申領簽核作業。印鑑章、

證件執存管。 

稽
核 

政風室人員 

秘書室主管 
監督、稽查之任務。 

會
計 

堂隊兼辦人員 帳籍作業、存簿存管。 

二 

臨
時
支
用
金 

出
納 

堂隊兼辦人員 現金(密碼)收付、存管。 

備註：保管、稽核、會計及出納四項編組人員，不得兼任他組。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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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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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             主管： 

註記：本表格由系統登載後列印。 

 

桃園榮譽國民之家保管（發還）住民重要財物申請表 

 
保管編號： 

申請日期： 
 

姓     名  聯絡電話： 

身分證號碼  戶籍地址： 

一、申請（移轉發還）事由： 

 
 

二、說明內容： 

 

 

三、申請內容： 

 
 
 
 

申請人簽章：                      見證人：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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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榮譽國民之家保管住民重要財物登記卡 
 

保管日期：                           

終止日期：                           

 

住民姓名： 身分證字號： 保管編號： 

一、現金收支明細 

收付日期 摘要 存入金額 提領金額 結存 備考 

     另詳現金收支紀錄表。 

      

二、保管品明細 

收付日期 摘要 單位 數（重）量 面值金額 備考 

      

 存摺 本 1  係供臨用金支用使用，故不存放銀
行保險箱，另詳存摺收支記錄表。 

      

      

 定存單    到期日 

      

三、存摺明細 

收付日期 摘要 存入金額 提領金額 結存 備考 

     另詳存摺收支記錄表 

      
 

承辦單位：                                主管： 

註記： 

1.保管住民重要財物，登記工作，應隨收隨登，隨發隨登。 

2.本卡一人一卡，由系統登載後列印，隨時掌握住民重要財物之現況。 

3.保管品明細登載為重要財物部分；現金收支明細登載為申請保管當日所收金額；存摺明細登載為申請保管當日

最後補摺日金額。 

4.金、銀、寶石及重要飾品等託管貴重物品，於備考欄載明計算單位、價值是否屬真品待確認等，並拍照黏貼佐

證。 

5.申領發還保管品後，重提申請保管時，應依申請保管時現況，完成前項登載作業。 

6.辦理改調移轉作業時影本移交改調機構，正本本家留存保留十年。 

7.本表格由系統登載後列印。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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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             保管人員：             稽核人員：            主管： 

附 記： 

1. 本表一式三份，由承辦單位填製，第一份交申請人自存，第二份承辦單位自存，第三份出納留存憑辦。 
2. 承辦人簽核後，第二份併案妥為保管，出納憑第三份存管交會計記帳列管。 
3.金、銀、寶石及重要飾品等託管貴重物品，於備考欄載明計算單位、價值是否屬真品待確認等，並拍照黏貼
佐證。 

4. 各機構接受住民保管重要財物時，請填註戶籍地址及聯絡電話，申請發還後，承辦、保管單位均請於備考欄
註記發還日期。 

桃園榮譽國民之家保管住民重要財物收據 

 
保管日期： 
保管編號： 

 

姓     名  聯絡電話： 

身分證號碼  戶籍地址： 

編號 品         名 單 位 數 量    金        額 備  考 

1      

2      

3      

4      

5      

6      

7      

8      

9      

10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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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榮譽國民之家保管住民重要財物登錄簿 
                                                             第    頁 
                                                                                 

保 管

日 期 

保管 

編號 

住      民 

姓      名 
保 管 財 物 品 內 容 保 管 內 容 變 更 紀 錄 

終 止 保 

管 日 期 

(簽章) 

備 考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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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榮譽國民之家保管住民臨時支用金使用證明 
 

    本家住民            經評估已有心智缺損陷或意思表示有不能管理其財

物之情形，為保障其照護權益及日常生活所需不予中斷，本於法定照顧義務及

無因管理之作為，在未依法取得監護及輔助前，由堂隊就其保管之金額，協助

辦理下列事項： 

(一)代購買安素、特殊營養食品醫療器(耗)材。 

(二)代叫車及陪診至醫療院所就醫。 

(三)在存款足供支付時，同意代請一對一看護，以維護本人之生活及照顧品質。 

(四)代支付國家稅捐及醫療及看護費用支出及自費養護之費用。 

(五)代為其至金融機構存提款及辦理(定存續約等事宜)。 

(六)代為其購買支付生活所需之費用（如點心、零食、衣物、理髮修容、洗衣、水電）。 

(七)提領轉發其自行運用留存之小額零用金。 

(八)支應因住民個人原因所生或造成公用設施物品損壞、故障回復原狀之費用。 

(九)前述以外對住民有益，經簽奉家部核准事項。 

    本證明完成後，須個案簽核辦理，簽核時摘述本證明。 

 

       

堂長： 

  

   

 

 

 

 

 

陳核 

 

 輔 導 組 組 長 副   主   任 家   主   任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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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榮譽國民之家保管住民臨時支用金委託書(本人親委) 

     茲本人         因行動不便、住院、手術等情，無法為意思表示或親自辦理個

人事務，委託堂隊代為辦理下列事項： 

一、代購買安素、特殊營養食品醫療器(耗)材等。 

二、代叫車及陪診至醫療院所就醫。 

三、在本人存款足供支付時，同意代請一對一看護，維護本人之生活及照顧品質。 

四、代支付國家稅捐及醫療及看護費用支出。 

五、代為其至金融機構存提款及辦理(定存續約等事宜)。 

六、代為其購買支付生活所需之費用（如點心、零食、衣物、理髮修容、洗衣、水電）。 

七、代匯款至大陸親友等服務。 

八、代為收信、拆信、讀信、回信、寄信等服務。 

九、支應因本人個人原因所生或造成公用設施物品損壞、故障回復原狀之費用。 

十、提領本人自行運用留存之零用金。 

十一、前述以外對本人有益，經簽奉家部核准事項。 

      本委託書乙式兩份，雙方各持乙份為憑。 

此致        桃園榮譽國民之家 
 

委 託 人：                     (簽名、蓋章或捺印)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桃園市八德區興豐路 1217 號     堂第    房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見證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 

 

見證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 

 

堂      長 輔 導 組 組 長 家 (副) 主  任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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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榮譽國民之家保管住民臨時支用金委託書(親友委託) 

本人為住民            之親友 ，因不便處理其日常事務，茲預交相關費用，

委託貴家代為辦理下列事項： 

一、代購買安素、特殊營養食品醫療器(耗)材。 

二、代叫車及陪診至醫療院所就醫。 

三、協助其至金融機構存提款及辦理定存續約及匯款等事宜。 

四、代為其支付生活所需之費用（水果、點心、零食、衣物、理髮修容、洗衣、水電、

自費之文康活動等）。 

五、代為收信、拆信、讀信、回信、寄信等服務。 

六、因住民造成公用設施物品損壞、故障及回復原狀之費用。 

七、因住民本人要求自行運用留存之小額零用金。 

八、其他因住民原因所生之費用。 

九、前列以外對住民有益，經委託人同意之事項。 

本委託書乙式兩份，雙方各持乙份為憑。 

此致      桃園榮譽國民之家 

 

委 託 人(親友代表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電話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見證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 

見證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 

 堂      長 輔 導 組 組 長 家(副)主  任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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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桃園榮譽國民之家    堂保管住民(  )現金/存摺收支記錄表： 

年 收入 支出 餘額 

月 日 
摘要 

萬 千 百 十 元 角 萬 千 百 十 元 角 萬 千 百 十 元 角 

                     

                     

                     

                     

                     

                     

                     

                     

                     

                     

                     

                     

 

承辦人員：                         支用單位主管：    

 

 

註記： 

1.現金或存摺收支記錄表各為一張。 

2.本表格由系統登載後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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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榮譽國民之家     堂臨時支用金提領現金申請單 
   日期    年  月   日 

提領種類 提領方式 提領原因(打 v) 
序號 姓名 金額 

臨時 
非 

臨時 
金融卡 臨櫃 當事人自用 轉現金帳 其它 

          

          

          

          

          

          

          

          

          

          

          

          

          

          

核判區分(打 v) 

    

 未達 10,000 元 
10,000 元以上 

未達 30,000 元 
30,000 元以上 

堂長 主管 家 副 主 任 家  主 任 

    

附 記： 
1. 請依規定完成「提領種類」、「提領方式」及「提領原因」勾選。 
2. 簽奉核可後，依規定支用並詳細每日逐筆登載並將相關單據或可資證明文件黏貼於「保管住民現金收支記錄

表」備查。 

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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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榮譽國民之家臨時支用金額審核權限表 

職    稱 審核金額權限 備    考 

輔導組組長 

 

一、經奉首長核准之本家及醫院照

護費及醫療費用。 

二、提領金融機構存款或現金未達

一萬元者。 

 

家副主任 

一、金融機構存款提領一萬元以上

未達三萬元由副首長核定。 

二、授權委託支用項目單筆品項逾

一萬元以上未達三萬元亦同。 

家 主 任 

一、金融機構存款提領三萬元以上

由首長核定。 

二、授權委託支用項目單筆品項逾

三萬元以上亦同。 

一、支用堂隊應於每

月五日前將提

領、支出單據及

「保管住民現

金、金融機構收

支記錄表」陳核

備查。 

二、堂長應逐級陳核

後方得提領及支

用。 

 

附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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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榮譽國民之家住民進(退)住其他榮民機構交接表 
 

 

 

保管：         稽核：         主計：          出納：          主管： 

 

姓 

名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職稱 
姓名  

身分

證 
字號 

 
日  

期 

  年  月  日 
身分

證 
字號 

 

住  

民  

基  

本  

資  

料 

通信 

地址 
 

移     

交 

時  

間 

    時    分 

聯
絡
人
（
護
送
人
） 電 

話  

證 

件 

 

財    

物 

 

健康 
狀況 

 

特殊 
記載 

 

移 

接 

機 

構 

  
 

機 
構 
電 
話 

 

（
簽
章
） 

移
接
人 

 

簽     

證 

移
交
機
構 

 

機 
構 
電 
話 

 

（
簽
章
） 

移
交
人 

 

附件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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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榮譽國民之家保管住民重要財物稽核查核紀錄 
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稽核人員：              保管人員：              主管：                

 

保 管 
編 號 

住 民 
姓 名 

財 物 內 容 稽  核  情  形 稽查人員簽章 備  考 

 

 

 
 

 

  

 

 

 

 

 
 

 

  

 

 

 

 

 
 

 

  

 

 

 

 

 
 

 

  

 

 

附件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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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榮譽國民之家保管住民重要財物保管申請人清點紀錄 
日期：   年   月   日 

住民姓名：                          託管編號：            
 

 

申請人簽章： 

 
 

保管人員：              稽核人員：              主管：        
 

保 管 財 物 內 容 清      點      結      果 備     考 

   

附件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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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 

桃園榮譽國民之家    堂保管住民存摺款項提存異動月報表 

保管編號 住民 收入 支出 結存 備註 

      

      

      

      

      

      

      

      

      

      

      

      

      

      

      

      

      

      

      

      

承辦人員：                         支用單位主管：    

註記：本表格由系統登載後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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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財物保管流程圖 

 

 

 

 

 

 

 

 

 

 

 

 

 

 

 

 

 

 

 

 

 

 

 

 

 

 

 

 

 

簽會稽核小組憑辦 

是 否 

退回堂隊補正
資料 

堂隊簽核製作重要財物登
記卡及收據 
(第一份申請人收執、第二份堂隊
收執、第三份秘書室出納收執) 

屬 金 、
銀、寶石
及其飾品
等 之 物
品，堂隊
點收時秤
其物品之
重量，註
明物品之
種類，拍
照留存於
收據背面 

堂長接收保管之財物，交
秘書室出納人員移至本家
租用銀行保管箱存管，並
建立重要財物登錄簿 

主計室進行帳
務處理 

堂隊將重要財物申
請表、登記卡、收
據及相關文書建檔
備存 

附圖一 

申請人填寫保管住民
重要財物申請表 

申請人親將財物交由堂長
點收密封於託管袋 

雙方於密封處蓋章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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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支用金託管流程圖 
 

 

 

 

 

 

 

 

 

 

 

 

 

 

 

 

 

 

 

 

 

 

 

 

 

 

 

      

登錄保存(10 年) 

住民委託或住民親友

委託臨時支用金託管 

保管登錄 

填寫保管住民
臨時支用金使
用證明或保管
住民臨時支用
金委託書等 

審核 

堂隊應按日
記載保管現
金收支紀錄
表及登載「安
養養護管理
資訊系統/服
務對象財物
管理」 

申請提領 申請發還 

住 民 填
寫 申 請
單 

審核 

提領交付 申請發還 

審 查 授
權 委 託
項 目 是
否相符 

填寫發還重
要財物申請
表 

存摺款項
提存異動 
，應登載
保管現金
收支紀錄
表 

每月五日
前應將上
月各記錄
表、相關
單據及證
明文件彙
整，簽會
政風室、
秘書室稽
核，並上
陳主任核
閱。 

附圖二 


